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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公务车辆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​

第一条 为加强学会公务车辆管理，保障行车安全，降低

运行成本，提高使用效益，更好地服务于学会工作，根据国家

相关规定，结合学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拥有的公务车辆的调度、使用、

维护及费用管理。

​ 第二章 车辆使用管理​

第三条 使用范围​

一般用于学会市内采购、运送、会议、调研、接待等日常

业务活动；特殊事项用车须经学会秘书长同意。

第四条 审批程序​

使用车辆，用车人需填写《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公务用车

申请单》，注明事由、用车时间和目的地，经学会秘书处主任

或秘书长签批后使用；特殊情况可先口头申请，事后补办手续。

未经批准不得用车。

第五条 管理要求​

（一）车辆专人负责。秘书处明确 1 人负责车辆钥匙保管、

驾驶出行、定点停放、加油、维护等工作；特殊情况需要学会

其他人员代行上述事务时，需经过秘书处主任或秘书长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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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定点停放。车辆未出行期间，固定停放在山东

工艺美院千佛山校区院内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晚上或较长时间

停放校区外，须经秘书处主任或秘书长批准并确保车辆安全。

（三）严禁公车私用。个人事项不得使用学会车辆，也不

得将车辆借与非学会人员使用。

第六条 统计审核

为提高用车效益，掌握车辆运行情况，每个月初，由车辆

管理人员对车辆上个月外出公差、维修、用油等费用和行驶里

程情况进行统计汇总，报秘书处主任或学会秘书长审核。

​ 第三章 车辆维护与安全​

第七条 日常维护​

（一）随时关注车况。车辆管理人要主动观察、经常查看

车辆状况，及时添加油、水，发现故障应立即报修，保持车况

良好，严禁带病行驶。

（二）车辆因故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时，先由车辆管理人

员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山东省教育审计学会车辆维修申请表》，

经秘书处主任审核，报秘书长签批同意后，到指定维修点进行

维修。

（三）在市辖区外车辆发生故障需要维修的，要及时向秘

书处主任和秘书长报告，经批准后就地维修，并需事后补填《山

东省教育审计学会车辆维修申请表》，履行审批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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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车辆年审、车辆保险由车辆管理人员具体办理，并

做好记录，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五）车辆要保持车内整洁，车体干净，及时持卡到定点

地方清洗车辆。

第八条 行车安全​

驾驶人员要提高驾驶技能，遵守交通法规，安全文明出行，

杜绝饮酒驾驶，确保人身财产安全；因个人原因出现的违章责

任由驾驶人负责。

出行途中如发生意外事故，驾驶人要积极采取措施，区

别情况妥善处理，并及时向秘书处主任和学会领导报告。

第九条 定期保养​

按车辆手册要求进行保养，及时修理和更换部件，消除安

全隐患。

第四章 费用管理​

第十条 运行费用​

实行加油卡加油制度，油卡由指定人员管理，原则上持卡

到加油站加油，特殊情况需经学会秘书长同意才可现金加油。

市外行车需加油时，须凭有税务章的正式报销凭证报销。

过路费、停车费凭票据实报销，并注明事由。

第十一条 费用监督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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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使用要坚持勤俭节约原则，降低能耗，减少不必要开

支；对明显超过车辆平均开支水平的费用项目，学会可单独进

行核查。

第五章 责任与处罚​

第十二条 学会各部门和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车辆管理规

定，对违反规定的情况要纳入个人年度考核，并视情节严肃处

理，其中，对不按程序报批使用车辆的，要及时约谈提醒；对

公车私用，相关人员要承担全部费用，并给予批评教育；对维

修、加油等方面出现的以权谋私行为，要给予纪律处分，必要

时追究法律责任；对发生的重大事故，要依据交警部门责任认

定进行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​ 第六章 附则​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